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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三届

“上海慈善奖”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:

为加强慈善文化建设,弘扬慈善精神,引导社会公众关心、支

持、参与慈善事业,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»«上海市慈善条

例»«“上海慈善奖”评选表彰办法»等规定,经市委、市政府批准,正

式启动第三届“上海慈善奖”评选工作.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奖项设置

第三届“上海慈善奖”表彰对象为２０２４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５年

１２月３１日期间,在本市慈善活动中事迹突出、社会影响良好的单

位、个人、爱心团队、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等.共设置四类奖项:慈

善楷模奖、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奖、捐赠企业奖、捐赠个人奖,每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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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项名额原则上不超过１０个,总数不超过４０个.

二、申报条件

(一)慈善楷模奖:在本市慈善领域事迹突出、社会影响良好,

具有感召力、公信力、示范性,特别是在２０２４至２０２５年度有突出

和感人事迹的个人(包括慈善工作者)和爱心团队.获得过“上海

慈善奖”慈善楷模奖的,不再参评.

(二)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奖:在本市慈善领域具有创新性、示

范性、推广性、影响力,特别是２０２４至２０２５年度作出突出贡献的

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.获得过“上海慈善奖”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

奖的,不再参评.

(三)捐赠企业奖:在２０２４至２０２５年度贡献突出、捐赠款物价

值达５００万元以上数额的企业.

(四)捐赠个人奖:在２０２４至２０２５年度贡献突出、捐赠款物价

值达１００万元以上数额,或者捐赠款物价值在个人资产规模中占

比较高、慈善事迹感人的个人.

三、申报时间

申报截止时间为２０２６年６月３０日(星期二)１７时.

四、申报程序

(一)自主申报

申报对象通过上海市民政局官方网站(https://mzj．sh．gov．cn)

下载并填写申请表.申报对象报送材料前应当在本单位或本社区

进行公示,公示期不少于５个工作日.公示无异议后,将材料报送

至相应的推荐单位(市级有关单位或者所在区政府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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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审核推荐

各推荐单位负责对参评材料进行审核、初选、意见征求等工

作,在本系统、本地区进行公示,并将相关材料寄送至“上海慈善

奖”评选表彰工作专班办公室(推荐函和申报表电子版同步发送至

指定电子邮箱).

五、有关要求

(一)各推荐单位要高度重视,广泛宣传动员,积极发掘推荐,

吸引各方参与.推荐过程中严格审核把关,主动接受社会监督.

有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等违法违规行为的,按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.

(二)参评材料应当真实、准确、详实.“上海慈善奖”评选表彰

工作专班办公室和各推荐单位如需就参评材料向参评者、推荐单

位和有关部门进行核实,参评者、推荐单位和有关部门应当积极配合.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系单位:“上海慈善奖”评选表彰工作专班办公室(上海市民政局)

联系电话:０２１－２３１１１７２８,０２１－２３１１１６４５

电子邮箱:shmzcsc＠mzj．shanghai．gov．cn

联系地址: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村路３００号６号楼１１０９室

２０２６年５月１８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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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６年５月１８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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